
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能发〔2024〕5号 

北京科技大学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 

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五育并举，

优化育人导向，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，提升学生大学适应能力和规

划能力，提高学生科技创新意识，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

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《北京科技大学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指导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发〔2024〕18 号）要求，结合学生全面发展的成

长成才需求和学院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坚持引领性、科学性、客观性、规范

性原则，采取记实评价与民主评议相结合的方法，保障评价过程公平、

公正、公开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在籍全日制本科生，

不包含国际学生。 

第二章  评价体系及流程 

第四条 综合素质评价内容基于学校本科培养方案，包括第一课

堂成绩、第二课堂成绩、基础素质成绩，三个部分共同构成百分制综

合素质测评成绩。 

学年综合素质评价成绩=第一课堂成绩×75%+第二课堂成绩×

20%+基础素质成绩×5% 

第五条  综合素质评价的成绩赋分细则 



（一）第一课堂成绩测评 

本部分成绩为学生各门课程的学习成绩，满分为 100分。 

第一课堂成绩=课程学分加权成绩=Σ（课程学期成绩×取得的课

程学分）/Σ所学课程学分 

课程学分加权成绩包括公共必修课（含体育课）和专业必修课程，

不含全校任选课、辅修课程。 

（二）第二课堂成绩测评 

本部分成绩通过“第二课堂成绩单”积分进行转换，满分 100分。

以线上系统个人申请、院级录入及审核、校级录入及审核为数据来源。

第二课堂各模块内容认定及积分上限标准详见《第二课堂积分规范》

（附件 1）及《第二课堂成绩模块及积分设置》（附件 2），计算方

法详见《第二课堂成绩计算方法》（附件 3），各类活动积分赋分方

案详见《第二课堂内容赋分方案》（附件 4）。 

在第二课堂活动计分时，参加同一活动或获得同一荣誉，在不同

测评项目中不予重复加分。因同一活动获得加分的，只计最高级别分

值。《第二课堂内容赋分方案》（附件 4）中所包含活动会根据学校

各部门工作实际进行实时更新，每学年初通过学院团委向在校生公示。 

（三）基础素质成绩测评 

本部分成绩由教师评议成绩构成，满分 100 分。评议工作应参照

《能力素养测评标准》（附件 5），在院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的

监督指导下进行，由辅导员评议成绩、本科生导师评议成绩和班主任

评议成绩构成，三部分成绩均以百分制计算，系数由学院结合工作实

际确定。 

评议成绩=辅导员评议成绩×40%+本科生导师评议成绩×30%+班

主任评议成绩×30% 



学生因违反法律法规的，基本素质评价计零分；违反校规校纪的，

应根据处分情况在基础素质测评成绩中扣除一定分数。 

第一课堂成绩、第二课堂成绩以及基础素质成绩的评分标准受政

策影响产生变动后，在下一年度综合素质成绩计分过程中按照新标准

执行，并在评奖评优工作启动前进行公示。 

第六条  综合素质评价的测评程序 

本科二至四年级每学年在秋季学期初开展综合素质测评，测评范

围为上一学年度（学年时间以当年校历安排为准）。评定过程中遵循

以下测评流程： 

个人核对：学生对照测评项目，核对上一学年度第一课堂成绩及

第二课堂成绩，填报相关系统。 

院级审核：由学院学工办负责组织评定审核。以班级为单位对照

测评项目，评定学生提交的加分项目支撑材料是否符合加分条件。所

有加分项目和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经组织核对及公示无异议后，报院级

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做最终审核。 

在综合素质测评中弄虚作假、虚报成果者，一经核实，其评奖评

优资格按相关规定一票否决。 

第三章  评价机构及职责 

第七条 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由学院党委牵头推进落

实，成立学院本科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，主要负责学生综合素质

评价工作整体统筹、具体实施、跟踪评估、定期修订等。 

组  长：学院党委书记、院长 

副组长：分管学生工作的院领导、分管本科教学的院领导 

成  员：各系所分管教学工作副主任、本科各年级辅导员 

第八条 各年级成立本年级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，小组成员应



包括辅导员、班主任和学生代表，小组成员需报学院备案，负责组织

本年级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。 

第九条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在学院公示栏公示不少于 5 个

工作日，公示期内对评价结果有异议的学生，应向学院本科生综合素

质评价工作小组提出书面反馈，综合素质评价工作小组在接到反馈后

将进行审查并做出最终审定。 

第四章  评价结果应用 

第十条 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作为在籍全日制本科生参与各项评

奖、评优的重要依据，学院根据本办法修订评奖评优实施细则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一条 本办法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，自 2024 级本科

生开始试行。 

 

 

 

附件：1.第二课堂积分规范 

2.第二课堂成绩模块及积分设置 

3.第二课堂成绩计算方法 

4.第二课堂内容赋分方案 

5.基础素质测评标准 

 

 

能源与环境工程学院 

2024年 6 月 19日 


